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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 
第一次会议（续会） 
2019 年 11 月 19 日和 20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8 
执行局 2020 年工作计划，包括主席团

会议的安排 

执行局 2020 年拟议工作安排和工作计划及其主席团

会议的安排 

一、 执行局会议的拟议组织安排 
1. 为有效开展执行局 2020 年的工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执

行局主席团在 2019 年 6 月 21 日举行的会议上提出了本文件所载的组织安排，

供执行局审议。在制订拟议的组织安排时，考虑到了联大关于落实联合国人类住

区会议和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以及加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的第 73/239 号决议、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工作报告（A/73/726），以及执行局

2019 年 5 月 30 日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执行局议事规则（HSP/HA.1/HLS.3）。 

A. 会议的周期和频率以及拟议日期 
2. 建议执行局每年举行三次会议，即一次年度会议和两次例会。年度会议

将持续三天，拟于 2020 年 3 月底或 4 月初举行；第一次例会将持续一天，于 9
月中旬举行；第二次例会将持续两天，在 12月的第一周举行。执行局不妨在适

当的时候重新审议每次会议的频率和会期，以便灵活安排今后的周期。还建议，

为避免在会议前的周末进行登记从而产生加班费用，执行局会议不应在星期一

开始。 

3. 具体而言，执行局主席团建议： 

(a) 执行局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应为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举行的年度会

议，为期 3 天； 

(b) 2020 年第一次例会应于 9 月 16 日举行，为期一天； 

(c) 2020 年第二次例会应于 12 月 2 日和 3 日举行，为期两天。 

                                                             
* HSP/EB.1/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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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执行局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的任期 
4. 根据执行局议事规则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执行局应在每年第一次例会

上，从成员中选出由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组成的主席团。根据

议事规则第 9 条第 3 款的规定，主席和报告员的职位应每年由一个不同的区域

组轮流担任。主席团现任成员是在 2019 年 5 月 30 日举行的执行局第一次会议

上选出的。为了让主席团有效开展工作，执行局不妨考虑将执行局主席、副主

席和报告员的任期与上述执行局的会议周期保持一致。在这方面，建议执行局

在每年的第二次例会上，从成员中选出一名新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作为一项过渡安排，建议将现任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的任期例外延长至 2020
年第二次例会。 

C. 收到文件的日期 
5. 会员国在每次会议之前收到正式文件的日期必须符合执行局的议事规则。

根据议事规则第 6 条第 8 款，执行局每次会议的会前文件必须在相关会议前提

前四个星期收到；根据议事规则第 3 条，包括会议议程的通知必须在会议前提

前 42 天收到。 

6. 执行主任将至少在会议前两周向会员国通报执行局会议的筹备情况。为

了经济起见，执行局不妨考虑将正式文件的翻译限制为某几种语言，但仍可提

供所有语言的口译。执行局还不妨考虑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事务司的建议，

即为期一天或两天的执行局会议的会期文件仅提供英文本。 

D. 联合主席团会议 
7. 根据人居大会议事规则（HSP/HA.1/HLS.2）第 28 条的规定，可以举行人

居署大会主席团、常驻代表委员会主席团和执行局主席团的联合会议，故建议

执行局应考虑这种联合主席团会议的频率和周期，并为以下目的创建一个平台： 

(a) 使理事机构的活动得以协调； 

(b) 集体评估理事机构的工作； 

(c) 确定潜在的差距和新出现的问题，并决定如何协调一致地解决这些

问题。 

E. 执行局会议正式成果的形式 
8. 执行局不妨决定是否以决议和（或）决定的形式体现其成果，同时考虑

到人居大会届会之间的四年间隔。可以考虑以下示例： 

(a) 根据理事会的惯例，并考虑到文件必须得到联大的最后批准，以决

议形式核准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 

(b) 以决定形式核准执行局即将举行的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日期； 

(c) 根据执行局定期监测人居署业务活动的任务规定，以决议形式提供

建议和咨询意见，供执行主任采取后续行动或供会员国审议。 

F.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参加执行局会议和组织会外活动 
9. 执行局不妨考虑利益攸关方和合作伙伴参加其会议的频率。根据执行局

议事规则第 17 条第 2 款，联合国秘书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任何其他组织

（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各区域开发银行的代表可作为观察员参加执行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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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其活动有关的或涉及协调事项的问题进行磋商，包括应执行局邀请参加会

议。议事规则第 17 条第 3 款还规定，执行局可在其认为适当时，邀请具有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或经认可参加人居大会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加

执行局对与其活动有关的事项的审议。 

10. 执行局不妨决定是否应邀请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加每一次例会和

年度会议，还是只邀请其参加年度会议。主席团建议，利益攸关方参会和会外

活动的组织不应产生额外费用。因此，执行局不妨减少在其会议间隙组织会外

活动。 

G. 关于设立特设工作组的建议 
11. 根据人居大会关于向人居署新治理结构过渡的安排的第 1/3 号决定第 5 段

（其中委托执行局按照理事会第 26/7 号决议的要求，继续讨论和完成人居署利

益攸关方参与政策的制定工作），执行局不妨为此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 

12. 根据执行局议事规则第 11 条，主席团在 2019 年 6 月 21 日举行的会议上

建议执行局考虑设立一个预算和行政事项特设工作组。执行局不妨考虑设立其

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特设工作组，并确定其职权范围，将执行局任务范围内的

任何事项交给它们进行审议和报告。 

H. 供执行局审议的经常性议程项目 
13. 根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常驻代表委员会主席依照联大第 72/226 号决

议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报告（A/73/726），提请执行局注意下列

项目，以提出建议和意见，也可以增加其他项目，列入供执行局定期审议的项

目清单。 

(a) 人居署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人居署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将列入执

行局会议议程，供其年度会议审议； 

 (b) 关于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关于战略计划执行情况

的年度报告将列入执行局会议议程，供其年度会议审议； 

(c)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人居署的财务状况、资源的使用、资源调

动战略、人居署正在进行的改组和人居署的筹资，包括根据战略计划执行资源

调动战略，将成为执行局会议的经常性议程项目； 

(d) 执行人居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成为执行局会议的经常性议程

项目； 

(e) 关于人居署规范活动和业务活动执行情况的简报，将成为执行局会

议的一个经常性议程项目，以便执行局能够对其进行监督。执行主任还将提供

关于国家活动的简报，作为执行局会议的经常性议程项目，包括年度报告可能

未涉及的人居署国家一级工作的例子。 

二、 执行局 2020 年年度会议的拟议临时议程  
14. 建议执行局 2020 年第一次会议为将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举行

的年度会议，会议议程如下： 

                                                             
 将于 2020年 3月举行的执行局年度会议的临时议程，系由执行局主席团在其 2019年 6月 21日
举行的会议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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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 2020 年年度会议的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 

(b) 通过第一次会议续会的报告。 

3.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4. 核准 2021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年度工作方案及联合国生境和

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 

5. 关于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a) 收到 2014-2019 年战略计划的 2019 年年度报告； 

(b) 人居署 2014-2019年战略计划全周期最后报告及起始评价报告

的最新情况； 

(c) 关于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一）   问责框架； 

（二）   财务计划； 

（三）   成果管理制政策； 

6. 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简报。 

7.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简报。 

8. 延长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的任期。 

9. 定于 2020年 9月 16 日举行的执行局 2020 年第一次例会临时议程。 

10. 其他事项。 

11. 会议闭幕。 

三、 2020 年第一次例会的拟议临时议程 
15. 建议执行局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举行 2020 年第一次例会，会议议

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 2020 年第一次例会的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 

(b) 通过 2020 年年度会议的报告。 

3.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4. 关于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a) 关于正在进行的人居署 2014-2019年战略计划评价工作状况的

简报； 

(b) 关于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5. 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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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简报。 

7. 2020 年第二次例会的临时议程。 

8. 其他事项。 

9. 会议闭幕。 

四、 2020 年第二次例会的拟议临时议程 
16. 建议执行局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和 3 日举行 2020 年第二次例会，会议

议程如下： 

1. 组织事项： 

(a) 通过 2020 年第二次例会的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 

(b) 通过 2020 年第一次例会的报告。 

2.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3. 关于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a) 关于正在进行的人居署 2014–2019 年战略计划评价工作的

简报； 

(b) 关于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4. 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执行情况简报。 

5.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简报。 

6. 选举执行局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 

7. 执行局 2021 年工作安排和工作计划及其主席团会议的安排。 

8. 2021 年年度会议的临时议程。 

9. 其他事项。 

10. 会议闭幕。 
 

     
 


